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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活动
相关费用管理的通知

省级各部门、单位，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局，各政府采购社

会代理机构，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：

为贯彻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精神，进一步规范江苏省

政府采购活动相关费用收取、支付，维护政府采购各当事人的合

法权益，现就政府采购活动中涉及的相关费用收取、支付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政府采购代理费支付

（一）采购人委托社会代理机构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提供编制

采购文件、组织开标、评标、定标，以及协调合同签订、协助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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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答复、履约验收等服务，应当支付代理费。

（二）代理费原则上由采购人直接支付至社会代理机构，严

禁采购人将代理费以各种形式转嫁给供应商。

（三）采购人要求由中标、成交供应商支付的，供应商报价

应当包含代理费，且应在采购文件中说明原因并明示代理费收取

方式、标准及确立标准的依据。采购文件中未明示上述内容的，

不得在中标文件中要求中标、成交供应商代为支付代理费。

（四）采购人在原项目采购预算中列支代理费，支付时分别

申请用款计划。

（五）采购人在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开展采购活动时，应在委

托代理协议中明确代理费支付金额或标准、支付时间、支付主体

等内容。代理费支付主体应当自代理服务履约完毕之日起 30个工

作日内支付款项；合同另有约定的，从其约定，但付款期限最长

不得超过 60个工作日。

（六）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向采购人或供应商收取任何未在委

托代理协议和采购文件中明示的费用。采购代理机构应在中标、

成交结果公告中，一并公开本项目的代理费收取情况，包括具体

收费标准及收费金额等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七）采购人应当与代理机构在代理服务合同中约定项目暂

停、终止、废标等情况下代理费支付标准。因采购人原因导致代

理费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，采购人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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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审活动相关费用

评审专家参加省内政府采购项目评审时应获得的专家评审费

按以下规定进行管理。

（一）集中采购机构实施的项目，由集中采购机构支付评审

费；非集中采购机构实施的项目，由采购人支付评审费，不得由

其他单位或个人代为支付，严禁将专家评审费转嫁给代理机构或

中标、成交供应商。

（二）远程异地评标项目专家评审费按评审专家属地规定的

标准支付。

（三）专家评审费应在项目评审完成后 30个工作日内支付专

家。因专家原因导致项目废标，则不需要向应当承担责任的专家

支付费用。

三、采购文件售价相关规定

采用电子交易方式采购的，采购代理机构应免费提供电子采

购文件以及电子采购文件网上下载服务，不得以“平台服务费”等

名义变相售卖电子采购文件获取利益。

采购文件售价应严格按照弥补制作成本（仅指印刷、纸张、

装订等）、邮寄成本的原则确定，不得以营利为目的。制作采购文

件的人力成本应计入代理费中，不得重复计入采购文件售价中。

四、监督管理

财政部门应加强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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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理

处罚。财政部门接到举报后，应及时进行调查处理。

本通知自 2026 年 5月 1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31年 5月

10日。原有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江苏省财政厅

2026年4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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